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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以下簡稱「本院系」）為促進法學學術研

究，並強化法學研究與實務運作之互動，特訂定本辦法，以為本院系

各法學領域研究中心設立之依據。 

第二條  本院系之研究中心分成下列二種： 

一、專長領域研究中心：以特定專長領域為研究重點並配合院系課程

而成立者。 

本院系依教師專長分下列十大專長領域研究中心： 

(一)民事法研究中心。 

(二)財經法研究中心。 

(三)刑事法研究中心。 

(四)公法研究中心。 

(五)英美法研究中心。 

(六)梁鋆立國際法研究中心。 

(七)基礎法學研究中心。 

(八)科技暨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 

(九)中國大陸法律研究中心。 

(十)財稅法研究中心。 

二、跨領域研究中心：以跨越不同專長領域為研究重點且不涉及課程

而成立者。 

本院系跨領域研究中心如下： 

(一)醫事法研究中心。 

(二)邊境管理法制研究中心。 

(三)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 

(四)民族法研究中心。 

(五)工程法研究中心。 

(六)人工智能法制研究中心 

(七)運動暨娛樂法研究中心 



(八)環境與能源法研究中心 

第三條  各研究中心之職權為： 

一、本院系各類學術研究方向之規劃與研究計畫之提出。  

二、相關學術研討會之策劃與舉辦。  

三、相關學術成果之整理與發表。 

四、受委託執行各法學領域之研究計畫。 

五、辦理其他符合該中心成立宗旨之事宜。 

專長領域研究中心除上述職權外，並執行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教

師聘任暨課程規劃調整辦法第四條第一款、第五條、第七條第三款等

相關職掌。 

綜合性、跨領域及無法歸屬前條所列專長領域研究中心之課程，由學

系主任統籌規劃。 

第四條  本院系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三人以上，得連署向院系

務聯席會議提出設立研究中心之提案。 

前項提案應檢附研究中心成立之計畫書，明訂該研究中心研究之重點

研究領域及運作之方式。 

第一項提案應經院系務聯席會議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可決，提案人應於

提案可決後，一年內成立該研究中心。 

第五條  本院系專任教師得加入各研究中心為正式成員，每人至多得為三專長

領域研究中心與三跨領域研究中心之正式成員。 

本院系兼任教師得申請加入各研究中心為協同成員。 

其他認同各研究中心成立宗旨者亦得申請加入各研究中心為贊助成

員。 

第六條  (刪除) 

第七條  各研究中心設主任一人，由各中心正式成員互選之。 

中心主任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各研究中心必要時得設副主任數名，由中心主任任命之，並與中心主

任同進退。 

第八條  中心主任綜理各研究中心之運作事宜，並應定期向院系務聯席會議提

出各中心運作概況報告。 

各研究中心之重大事務，由研究中心會議商定之。 

第九條  各研究中心行政事務，原則上由各中心籌措經費聘任本系研究生為行

政助理；必要時由本院系支援。 

各研究中心成員因執行研究計畫本院系獲分配之管理費半數，應交由

該中心運用。 

兼任二以上研究中心成員之教師執行研究計畫，前項管理費，由所屬

研究中心平均分配。 

各研究中心之收支狀況，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前向本院系提出報告。 



第十條  各中心對外行文，以本院系及中心名義為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由院系務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其修訂時亦同。 


